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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 

一、某甲於回家途中遭人槍擊重傷，經警方調查後，認涉案人為某乙，惟某乙於偵查中

因病亡故，檢察官遂為不起訴處分。今某甲家屬質疑檢警草率結案，要求查明真兇，

試問：檢方可否以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為理由，拒絕某甲家屬之要求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何謂告訴不可分？何謂公訴不可分？試分別說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甲涉犯強盜罪嫌經警拘捕到案，甲否認犯案，嗣警察對甲以刑求相待，致甲自白招

供。警察並依甲之自白，在某地合法搜索扣得強盜所用之兇刀一把。請問：扣押之

兇刀有無證據能力？（25 分） 

四、事實之證明方法有所謂「嚴格證明」與「自由證明」之分，請問：何種事實應依嚴

格證明？何種事實適用自由證明？（25 分） 


